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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016       证券简称：节能风电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58 

转债代码：113051       转债简称：节能转债 

债券代码：137801       债券简称：GC 风电01 

债券代码：115102       债券简称：GC 风电 K1 

 

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五届董事

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的 1-5 项议案于 2024 年 9 月 2 日以电子邮件

的形式向全体董事、监事送达了会议通知及材料，议案 6 于 2024 年

8 月 23 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向全体董事、监事送达了会议通知及材

料（议案 6为《关于不向下修正“节能转债”转股价格的议案》，于

9月 6日满足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修正转股价格的条件）。本次

会议于 2024 年 9 月 6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。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

董事 9 名，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 名。会议由董事长姜利凯先生召集。

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

章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会议决议合法有效。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，通过了以下议案： 

（一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》。 

鉴于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成，同意根据公司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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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，按照公司《2020 年限制性股票

激励计划》的有关规定，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1.476 元/

股。 

表决结果：9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

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59）。 

（二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

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》。 

根据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规定，公司 2 名激励

对象因不受个人控制的岗位调动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，已不符合激励

条件，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，此部

分股票共计 510,000 股。另 1 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，

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进行回购注销，此部分股票

共计 10,200股。本次回购不影响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

实施。公司于 2024年 6月 19日实施了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，2023

年现金股利已实际发放至激励对象账户中。 

同意根据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，以调整后的

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1.476 元/股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回购前

述 2 名因岗位调动而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限制性股

票共计 510,000 股，以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1.476 元/股回

购前述 1 名因离职而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限制性股

票共计 10,200股。 

表决结果：9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https://601016.in-hope.cn/affiches/0eff035ebb2241878de6e2256871047c?combinedSearch=1&title=%E8%B0%83%E6%95%B4&possibleTitle=&content=&possibleContent=
https://601016.in-hope.cn/affiches/0eff035ebb2241878de6e2256871047c?combinedSearch=1&title=%E8%B0%83%E6%95%B4&possibleTitle=&content=&possibleContent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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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

注销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60）。 

（三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投资建设中节能木兰 200MW 风电+清洁

供暖项目的议案》。本议案中担保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一）同意投资建设中节能木兰 200MW 风电+清洁供暖项目（以

下简称“木兰项目”），项目总投资为 152,335.30万元。 

（二）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节能黑龙江风力发电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黑龙江公司”）作为木兰项目的建设主体开展相关工作，并

在黑龙江公司原有注册资本金的基础上，随着木兰项目建设进度的用

款需求对黑龙江公司逐步增加资本金，增资总额约占总投资的 20%。 

（三）同意以公司或黑龙江公司为贷款主体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，

贷款总额不高于总投资的 80%，用于木兰项目的建设。 

（四）如以黑龙江公司为贷款主体，同意公司为其提供担保，担

保总额不超过木兰项目总投资的 80%。同意在该项目建成以后，以该

项目的电费收费权、资产为项目提供担保。 

上述担保事项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（五）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负责木兰项目的实施及办理项目

贷款、收费权质押及担保手续等相关事项。 

表决结果：9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

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62）及《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

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63）。 

（四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设立人力资源部（党委组织部）的议案》。 

表决结果：9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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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召开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

的议案。 

同意公司于 2024年 9月 26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13:30，在北京市

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42号节能大厦 A座 12层会议室，以现场投票和

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，股权

登记日为 2024年 9月 20日（星期五）。 

表决结果：9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

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64)。 

（六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不向下修正“节能转债”转股价格的议

案》。 

从公平对待所有投资者的角度出发，综合考虑公司现阶段的基本

情况、股价走势、市场环境等诸多因素，以及对公司长期稳健发展与

内在价值的信心，为维护全体投资者的利益，公司董事会决定暂不行

使“节能转债”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权利，且在未来六个月内（2024

年9月9日起至2025年3月8日止），如再次触发“节能转债”转股价格

向下修正条款，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。 

下一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期间自 2025年 3月 10日起重新起

算，若再次触发“节能转债”的向下修正条款，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

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“节能转债”的向下修正权利。 

表决结果：9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不向

下修正“节能转债”转股价格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65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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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 

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        

2024年 9月 7日     


